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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檢依「防制醫療暴力通報機制」妥速偵辦 

曾○○涉嫌大新醫院院長醫療暴力案 
 

本署轄內屏東縣高樹鄉大新醫院於民國 105年 11月 24日上午 8

時 40 分許發生醫療暴力事件，本署依日前建立「防制醫療暴力事件

通報機制」一接獲通報，主任檢察官吳宇軒初步瞭解後，隨即指派曾

馨儀檢察官指揮屏東縣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依法妥速偵辦。 

經查，曾○○日前曾至大新醫院看診，因不耐久候，失控咆哮，

經院長安撫解釋時，即揚言要毆打，離去後，24 日上午竟又於飲酒

後再赴醫院毆擊院長成傷，經通報後，員警到場以現行犯將之逮捕，

初詢後並解送本署偵辦。檢察官訊後認曾○○犯罪嫌疑重大，但尚無

羈押之必要，諭令新臺幣 3萬元交保候傳。 

 


